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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

1概述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有关规定，我公司

在《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评价工作期间，进行了公示，现对公示的内容、时间、方式等内容以及

是否符合《办法》中的要求进行说明。

本项目为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项目位于临清经济开发区运河路以

东，解放路以南，先锋路以北（中色正锐公司院内）。本项目为扩建项目，占地

面积约 14亩（9333.24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000平方米，使用中色正锐原有

厂房，不新增占地。拟投资 46433万元，购置压延铜箔用精轧机 1台/套、压延

铜箔用脱脂清洗机 1台/套、压延铜箔的表面电镀处理机 3台/套、压延铜箔用纵

向剪切设备 2台/套、数控轧辊磨床 1台/套等主设备，共计 8台/套。以公司自产

铜箔母材为主要原材料，铜、锌、铬、镍等为辅料，经箔轧-表面脱脂-表面处理

（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以硫酸铜液为介质，将铜、锌、铬、镍沉积在铜箔表面）

-分切-检验-包装-入库工序，生产高端压延铜箔产品，新项目 FPC用高挠曲压延

铜箔产品设计生产能力为 2500t/a。

本次公众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使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

曲压延铜箔项目能被评价范围内的公众所了解，同时把公众对项目的态度、意见

和建议及时反馈回建设单位，促使项目的规划、建设更完善合理，从而更大限度

地发挥项目的综合和长远效益，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关于发布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要求，建设单位组织进行了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编制完成了《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

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办法》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



关政府网站公开有关项目信息和环评工作信息。

建设单位确定承担环评工作的机构后 7日内，进行了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

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中向公众介绍了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

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提交公众意见

表的方式和途径等内容。公示内容见附件 1。

2.2公开方式及时间

采用网络平台进行公示，于 2023年 11月 10日在聊城日报社“掌中聊城”进

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公示截图见附件 2。

2.3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在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对征求意见稿进

行了公示。公告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示内容详见附件 3。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公示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15日在聊城日报社“掌中聊

城”对环境影响报告征求稿进行了网上公示。截图见附件 4。

3.2.2报纸公示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22日、2024年 4月 23日在

联合日报进行了登报公开。截图见附件 5。

3.2.3张贴公告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于 2024年 4月 15日-2024年 4月 26日每日

对 5000米范围内全部敏感点张贴工作进行打卡记录。公示图片见附件 6。

3.2.4座谈会

根据聊城市人民政府“充分保障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工作要求，临清市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组成公众参与工作小组（以下



简称工作小组），对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

目开展了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告知工作。工作小组制定了《环境影响公众参与告知

工作方案》，对项目 2千米范围内的敏感点采取“情况说明会+张贴公告”的方式

开展公众参与告知工作；并于 2024 年 4月 19日对项目 2千米范围内敏感点进

行了公众参与告知工作。公众参与告知座谈会照片及签到表见附件 7。

3.3查阅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放置在我公司厂区办公室内，在公

示的 10个工作日内，无人来我单位查阅纸质版本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建议反馈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项目在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表。

4.2公众意见采纳和未采纳情况

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5.1 公开内容及日期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1）公开内容：

①《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

②《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公开日期：2024年 8月 9日，公示截图见附件 8。

6 其他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书》、《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纸质版均存放于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传

达室，供公众查阅。

查阅时间：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7:00。





附件 1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月 7日委托编制《中色正锐

（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依据生

态环境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现将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

建设地点：临清经济开发区运河路以东，解放路以南，先锋路以北（公司院

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占地面积 6952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000平方米，

使用中色正锐原有厂房，不新增占地。拟投资 46433万元，购置铜箔可逆轧机 1

台/套、铜箔表面清洗机 1台/套、铜箔表面处理机 3台/套、铜箔分切机 2台/套、

数控轧辊磨床 1 台/套等主设备，以公司自产铜箔母材为主要原材料，铜、锌、

铬、镍等为辅料，经箔轧-电解除油-酸洗-表面处理（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以硫

酸铜液为介质进行电镀，将铜、锌、铬、镍镀在铜箔表面，进行防扩散处理）-

分切-检验-包装-入库工序，生产高端压延铜箔产品，新项目 FPC用高挠曲压延

铜箔产品设计生产能力为 2500t/a。

建设性质：扩建

总投资：4643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5万元，占总投资的 0.5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本项目新增劳动定员 100人，工作制度为年生产 300

天，三班工作制，每天工作 24小时。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拟建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本项目位于山东临清经济开发区，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

符合规划。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吴工



联系电话：13563002830

地 址：临清经济开发区运河路以东，解放路以南，先锋路以北

邮箱：530180466@qq.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评价单位：山东省聊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公众意见表的内容和格式，由生

态环境部制定。2018年 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48号），正式发布了

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nCQ7Em7I0FYQiNxQwHSq4g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

（1）通过 E-mail方式；

（2）直接打电话的方式；

（3）写信的方式。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

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2023年 11月 10日



附件 2





附件 3

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 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与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印发的《山东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评函

[2012]138 号）相关要求，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 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FPC 用高挠曲压延铜箔项目

建设地点：临清经济开发区运河路以东，解放路以南，先锋路以北（公司院内）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占地面积 6952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使用中色

正锐原有厂房，不新增占地。拟投资 46433 万元，购置铜箔可逆轧机 1 台/套、铜箔表面清

洗机 1 台/套、铜箔表面处理机 3 台/套、铜箔分切机 2 台/套、数控轧辊磨床 1 台/套等主设

备，以公司自产铜箔母材为主要原材料，铜、锌、铬、镍等为辅料，经箔轧-电解除油-酸洗

-表面处理（采用电化学沉积技术，以硫酸铜液为介质进行电镀，将铜、锌、铬、镍镀在铜

箔表面，进行防扩散处理）-分切-检验-包装-入库工序，生产高端压延铜箔产品，新项目 FPC
用高挠曲压延铜箔产品设计生产能力为 2500t/a。

建设性质：扩建

总投资：46433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45 万元，占总投资的 0.5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本项目新增劳动定员 100 人，工作制度为年生产 300 天，三班工

作制，每天工作 24 小时。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拟建项目属于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本项目位于山东临清经济开发区，用地性质为二类工业用地，符合规划。

二、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治理措施的概况

1、废气

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来自箔轧工序产生的油雾、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箔轧脱

脂工序产生的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电解、化学脱脂工序产生的碱雾，溶铜、粗化、

固化工序挥发的硫酸雾，镀铬工序产生的铬酸雾、硫酸储罐呼吸废气、盐酸储罐呼吸废气。

箔轧工序上方设置集气罩，油雾、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收集后经油雾净化装置处

理后通过 1 根 20m 高排气筒 DA021 排放。

箔轧脱脂工序设置集气罩，集气罩下方设置软帘，将整个箔轧脱脂工序密闭，箔轧脱脂

工序产生的 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通过负压抽风收集；脱脂剂提纯设备为密闭，不凝气

出气口连接集气管抽风收集。废气引入 1 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经 1 根 20m 高排气

筒 DA022 排放。

粗化、固化溶铜罐及各循环槽均为密闭，此过程硫酸雾通过负压抽风收集；电解脱脂槽、

脱脂槽上方均设置密闭集气罩，脱脂过程碱雾通过集气管收集，酸洗、粗化、固化槽体上方

均设置密闭集气罩，酸洗、粗化、固化过程硫酸雾通过集气管收集。收集后的碱雾、硫酸雾

一起混合中和去除后，再通过碱喷淋处理后由 20m 高排气筒 DA023 排放。

在镀铬槽槽体上方设置密闭集气罩，同时在槽液添加抑雾剂抑制酸雾逸出，产生的少量

铬酸雾由集气管收集，收集的铬酸雾先经凝聚回收铬酸后，再进行碱喷淋处理通过 20m 高

排气筒 DA024 排放。



采取上述措施，VOCs 排放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 其他行业》

（DB37/2801.7-2019）表 1 标准排放限值；铬酸雾、硫酸雾排放浓度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

标准》（GB21900-2008）表 5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中二级标准要求。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包括含乳化液废水、粗水洗废水、精水洗废水、纯水制备浓盐水、废气

处理装置排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循环冷却排水、硅烷槽排水以

及生活污水等。

1）含乳化液废水

本项目数控轧辊磨床润滑冷却产生的含乳化液废水经东厂区现有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

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2）粗水洗废水

项目在每道表面处理工序后设置一道粗水洗，根据废水水质可分为含油废水、含铜锌废

水、含铬废水、含镍废水，不同水质分别处理。

含油废水经东厂区现有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

公司处理；含铜锌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铜锌废水处理单元预

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含铬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

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铬废水处理单元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含镍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镍废水处理单元预处理后经

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3）精水洗废水

项目精洗工序会产生精水洗废水。根据废水水质可分为含油废水、含铜锌废水、含铬废

水、含镍废水，不同水质分别处理。

含油废水经东厂区现有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

公司处理；含铜锌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铜锌废水处理单元预

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含铬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

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铬废水处理单元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含镍废水经反渗透装置处理后清水回用于生产，浓水经含镍废水处理单元预处理后经

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4）纯水制备浓盐水

纯水制备浓盐水通过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5）废气处理装置排水

本项目废气处理装置会产生硫酸雾废气处理装置废水、含铬废气处理废水。

硫酸雾废气处理装置废水经东厂区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

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含铬废气处理废水经含铬废水处理单元预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

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6）车间地面冲洗废水

车间地面冲洗废水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7）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

离子交换树脂再生废水经东厂区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

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8）硅烷槽排水

项目硅烷循环槽内喷淋液平时为循环使用，待使用一段时间后需排出重新配置，排出水

经东厂区现有生产废水处理站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9）循环冷却排水

本项目循环冷却排水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处理。

10）生活污水

项目生活污水经东厂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市政管网排入临清市瀚海水处理

有限公司处理。

经以上措施治理后，含铬废水、含镍废水处理单元排水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1900-2008）表 2 新建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相关污染物排放限值；本项目废

水与厂区废水合并后总排口出水能满足《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及临清市

瀚海水处理有限公司进水水质要求。

3、噪声

通过采取减振、隔声等措施后，加之距离对噪声的衰减效应，厂区绿化、建构筑物的吸

声、屏障作用，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

标准的要求，敏感目标唐庄村的噪声可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

标准的要求，对周围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小。

4、固废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过滤纸、废硅藻土、废轧制油、箔轧提纯脱脂废液、槽液过滤

废滤芯、废滤袋、废槽液、废下脚料、检验不合格品、废反渗透膜、污水处理污泥、含镍废

水处理废过滤介质（废滤袋）、油雾净化器收集的废油、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液压油、

化学品废包装桶（袋）、废离子交换树脂以及生活垃圾。

其中部分未被表面处理的废下脚料回用于粗化、固化溶铜工序，其余废下脚料回用于厂

区铜板带车间熔铸；检验不合格品回用于厂区铜板带车间熔铸；纯水制备废反渗透膜、废离

子交换树脂产生后由厂家回收利用；生活污水处理污泥、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废过滤纸、废硅藻土、废轧制油、箔轧提纯脱脂废液、槽液过滤废滤芯、废滤袋、废槽液、

水洗废水预处理废废反渗透膜、生产废水污水处理污泥、含镍废水处理废过滤介质（废滤袋）、

油雾净化器收集的废油、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液压油、化学品废包装桶（袋）均委托有

危废处置资质单位处置。

5、风险

在严格采取有效事故防范措施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基础上，可将事故概率和事故情况

的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本项目建成后，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

临清市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符合“三线一单”的要求，厂址基础设施配套齐全，满足达标

排放、总量控制和清洁生产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认为建设单位如能认真执行“三同

时”原则，保证落实报告书中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从环保角度考虑，其环境问题能为周围环

境所接受，不会改变环境功能区，本项目是可行的。

四、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吴工

联系电话：13563002830
邮 箱：530180466@qqcom
地 址：临清经济开发区运河路以东，解放路以南，先锋路以北

邮 编：252600
五、环评单位
山东省聊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六、环评公告及环评报告书的查阅网址和地址
项目公告及报告书下载网址为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BcjF56S7bgRFHQs_biRUQ 提取码：khkc
纸质版报告书查阅地址：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科技楼。
七、征求意见的范围
项目周围 5 公里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对本项目关心的相关公民和专家。
八、公众参与座谈会时间、地点和内容



时间：拟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开展
地点：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办公楼
主要内容：建设单位介绍项目相关情况，环评单位介绍项目环评报告的编制工作，建

设项目实施的可行性。与会代表提出疑问、意见和建议，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答疑解惑，与
会代表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

参加人员范围：唐庄、千佛堂、北王院、什方院村、杨八里、陈坟村、孙庄、蔡家胡
同、花园村、周三里、郭堤居、郭堤小学代表以及关心本项目的临清各界社会人士。

报名参与方式：可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参加本项目公众参与座
谈会。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邮件、邮寄信函（以邮戳日期为准）等方

式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通过以下网址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发表意见
的公众请注明发表日期、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024 年 4 月 26 日

公示发布单位：中色正锐（山东）铜业有限公司

公示发布时间：2024 年 4 月 15 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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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张贴的敏感点如下：

序号 名称 方位 与本项目厂址距离/m

1 唐庄 S 113.26

2 北王院 S 440

3 千佛堂 S 520

4 什方院村 NE 500

5 杨八里 E 1000

6 孙庄 ENE 1240

7 五里庄村 NNW 1280

8 花园村 SE 1380

9 周三里 SSW 1450

10 临清市主城区 W 1640

11 郭堤居 NE 1740

12 新华中学 SE 2360

13 杜庄居 N 2370

14 十二里屯 ESE 2380

15 临清市人民医院东院区 SSW 2490

16 韦付庄 S 2490

17 唐窑 NW 2640

18 龙庄村 E 2660

19 王井居 NE 2830

20 胡八里 NW 2870

21 于庄村 ENE 3100

22 作西店村 E 3160

23 陈庄 S 3190

24 小油坊村 SSW 3230

25 新华阳光小学 SE 3410

26 三和安瑞家园 NW 3420

27 西胡村 SE 3520

28 徐庄 NW 3630

29 西小庄居 NE 3780

30 张方庄村 ESE 3830

31 董街村 S 4000



32 护国寺居 NE 4070

33 张官屯村 N 4080

34 李庄 NW 4150

35 东陶村 SE 4160

36 屈庄村 E 4170

37 西陶村 SE 4240

38 王院村 S 4290

39 狄楼村 S 4360

40 东胡村 SE 4410

41 西门里 WNW 4420

42 舜和家园 WNW 4480

43 东小庄 NE 4500

44 齐楼村 SE 4500

45 西石 NE 4750

46 高庄村 SSW 4750

47 方辛庄 SSW 4780

48 张窑 NW 4790

49 马庄村 ENE 4860

50 东石 NE 4920

2024 年 4 月 15 日-4 月 26 日企业公告张贴打卡情况佐证材料

北王院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陈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狄楼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东胡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东石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东陶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东小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董街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杜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方辛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高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郭堤居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胡八里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护国寺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花园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李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龙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马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齐楼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千佛堂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屈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三和安瑞家园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什方院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十二里屯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临清市人民医院（东院区）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舜和家园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孙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唐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唐庄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王井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王院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韦付庄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五里庄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西胡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西石槽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西陶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西小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油坊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新华阳光小学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新华中学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徐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杨八里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于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张芳庄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张官屯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张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周三里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作西店村

2024.4.15 2024.4.16 2024.4.17

2024.4.18 2024.4.19 2024.4.20



2024.4.21 2024.4.22 2024.4.23

2024.4.24 2024.4.25 2024.4.26



附件 7

座谈的敏感点

序号 敏感目标名称 方位 相对本项目厂址距离（m）

1 杨八里村 E 1000

2 孙庄村 ENE 1240

3 郭堤居 NE 1740

4 唐庄村 S 113.26

5 千佛堂 S 520

6 北王院 S 440

7 周三里 SSW 1450

8 五里庄村 NNW 1280

9 什方院村 NE 500

10 花园村 SE 1380



情况说明座谈会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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